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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协调学校职称评审工作。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组长，分管

人事工作的副校长任副组长，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、党

委办公室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学生处、质量管理中心、团委、

图书馆负责人以及各二级学院院长任成员。 

教师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

事处，人事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（二）成立推荐、审核机构和专业评审工作机构 

1. 学院（部门）审核推荐工作小组 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成立职称审核推荐工作小组，负责初

审和推荐工作。审核推荐工作小组人员为 5-7人，人员不足的

由人事处负责统筹组建。名单报学校人事处备案。 

2.教师职称申报审核工作小组 

学校成立教师职称申报审核工作小组，负责申报人申报

资格审核，审核工作小组由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和人事处

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、党委办公室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学生处、

质量管理中心等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。 

3.评委库 

学校组建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库。评委库入库委员

人数不低于专业组评委的三倍，由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组成，

其中外单位入库委员不少于评委库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，包含

一定数量的企业专家。 



 

 —4— 

4. 评审委员会 

学校成立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。若设 6 个以下专业组，

评审委员会委员人数不得少于 13 人；如果专业组超过 6 个，

每增加 1 个专业组，评审委员会委员人数至少增加 1 人。评审

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校长或副校长担任，专业组组长直接进入评

委会，其他委员从各专业组中按需抽取。 

5．专业组 

评审委员会根据评审需要设立若干专业组。专业组的数

量根据申报人的专业和人数确定。专业组委员在专业组评审前

5 天，由学校人事处会同纪检监察部门从评委库中随机抽取，

每组 5-7 人。同一专业组中，相同部门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 2

人，且外单位委员不得少于三分之一。专业组组长由评委会主

任委员在已抽取的专业组委员中指定一人担任。 

三、申报评审范围及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报评审范围 

教学（含辅导员）、科研、实验、图书资料系列正高、副

高、中级、初级各专业职称。 

（二）申报条件 

按《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办法》执行。 

四、申报、评审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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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布通知、组织申报 

1.发布《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—2018 年教师职

称评审工作通知》，公布 2017 年—2018 年评审方案和评审名

额。评审名额如下： 

正高级 4 个（含主、辅系列）；副高级 18个:其中主系列

14 个，辅系列 4 个（其中校内评审 2 个，向校外推荐评审 2

个<其中 2017年已使用 1 个>）；中级 90个；初级 10 个。 

2.个人根据学校发布的职称评审通知要求，向人事处提

出申请，并按规定提交申报材料。 

（二）审核、推荐、评前公示 

1.申报人所在二级学院、部门对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资

格初审。 

2.学校召开职称申报审核工作小组会议，对申报人的申

报资格进行审核。对于不符合申报资格的人员及时退回申报材

料，并告知原因。 

3.各二级学院、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人进行推荐。 

4.人事处对符合申报资格人员的申报材料在全校范围内

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个工作日。 

（三）组织评审 

1.代表作评审。人事处对高级职称申报人的代表作组织

送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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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专业组评议。专业组评审主要采取答辩（高级职称申

报人须参加答辩）和结构化评审方式，评定综合评分。根据申

报人的综合评分排序，按要求比例确定进行评委会评审人员名

单。 

3.评委会评审。评委听取专业组对申报人的情况汇报，

对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，独立投票，根据评审岗位职数和得

票数量排序确定评审通过人员名单。 

（四）评审通过人员公示 

人事处申报人所在学院（部门）对评审通过人员进行公

示，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。 

（五）上报材料、发文公布评审结果 

1.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经核查后不影响职称评定的，

评审结果报校长办公会审核确认后，报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备案，证书按规定制作和发放。 

2.学校发文公布年度职称评审结果。 

五、申报、评审时间安排 

（一）2018 年 7月，发布《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7

年—2018年教师职称评审工作通知》 

（二）2018 年 9月-10月，完成评审各项工作 

（三）2018 年 11 月-12月，评审结果报省人社厅、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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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厅备案，发文公布评审结果 

六、业绩成果计算截止时间 

2017 年—2018 年申报的业绩成果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8

年 8 月 31日。 

七、评审收费标准 

职称评审按《关于转发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〈关于调整

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〉的通知》（粤人发〔2007〕

35 号）规定收取评审费。 

1.申报高级职称评审费：920 元/人（代表作鉴定费 200

元/人、高级评审费 580元/人、答辩费 140 元/人）。 

2.申报中级职称评审费：450元/人。 

3.申报初级职称评审费：280元/人。 

八、加强评审监督管理 

严格按《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职称评审办法》有

关规定评审和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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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8年 7月 21日印发   

 


